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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一、公務人員的教育

　　在十九世紀初期，Ｍａｘ　Ｗｅｂｅｒ便指出：「在現代的國家中，

真實的政府，所以能使其自身發生效力者，：：：實繫於有關日常生活

行政事務的推行。這事必操於公務員之手。」Ｈ．Ｆｉｎｅｒ亦言：「國會

內閣和總統是統而不治，公務員是治而不統。」（張金鑑，民７９：一）

實則，政府職能的推動與落實，公務人員扮演著重要而且關鍵的角色。

　　而隨著時代的進步，公共事務的逐漸增多，人民對政府的殷望也日

益加深，導致政府由以往「守夜警察」（Ｎｉｇｅｒ．Ｗａｔｃｈ　Ｍａ

ｎ）單純、消極的角色，轉變為「社會服務國家」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ｅ

ｒｖｉｃｅ　Ｓｔａｔｅ）複雜、積極的角色。

　　因此，在今日面對國家職能轉變與高度專業分工的後現代社會中，

公務人員所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能與溝通協調的服務精神，則有賴於學校

教育的養成。教育是啟迪智慧，增進智能的主要方法，也是作育人才，培

養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。總之，如果學校教育健全，有計畫地培養公務人

力，則政府從中所考選的公務人員，也必能施展所長，發揮公共服務的

功能，

滿足社會大眾的期望。

　　在我國古代「學而優則仕」的世俗觀念中，官員的培育與教育的內函

密切關連。申言之，我國古代取士任官之法，自西周已迄清末，大略可分

為三個主要階段（楊亮功，民５７：７～９）：自西周到漢朝為第一階

段，取士之法，學校與選舉並行（註三）；兩漢至隋朝為第二階段，取

士之法，選舉與考試並行，而選舉又與學校並行（註四）；隋唐至清末

為第三階段，取士之法，以考試為主，間亦參用選舉（註五）。總之，我

國古代取士之法，主要是選舉、考試與學校三種途徑，但無論是耶一種方

式，學校人才的培養，才是最根本之道，正如范仲淹所言:「當太平之朝，

不能教育，乃於選用之際，患才之難，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！」梁啟超先

生亦言：「科舉合於學校，則人才盛；科舉離於學校，則人才衰；有科舉

無學校，則人才亡。」在在顯示了古代學校教育與官吏選取，相互配合的

重要性。

　　民國建立之後，新式學校與新學制普遍設立，政府對於公務人員任

職前所受學校教育的陶冶與養成，頗為重視（張金鑑，民６８：五三～



五四）。相對而言，我國的人事制度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，但由於時局板

蕩，政情不穩，導致雖有制度之名，然無實行之實。直至國民政府完成北

伐，統一全國之後，公務人員任職前的學校教育，與公務考選及任用制

度，逐漸相互配合。甚者，政府辦理若干特別的學校，專門培育公務人員

如交通部所設鐵路管理學校，財政部所設稅務專門學校與鹽務專門學校

等。其中，又以中央政治學校（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）最為特出，在以

「嚴格的訓練與造就政治建設人才」的宗旨下，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

為止，歷時二十年，造就人才至多（張金鑑，民７９：五五二）（註

六）。惟自行憲之後，因基於體制的關係，除了三軍官校與警察學校等，

為特定人員養成學校外，其他公務人員則皆以普通學校為其培育的養成

場所，不冉設立特別學校，而在台復校的國立政治大學，已與普通大學

無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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